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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司簡介

一、設立日期：中華民國 67年 7月 18 日。 

二、公司沿革：(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  

三、轉投資關係企業：詳見第 259 頁 

民國年月 
公司沿革記錄 

67.07 投資新台幣陸佰萬元，在高雄縣橋頭鄉芋寮路 297 號，創立燁興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從事鋼管製造加工。 

69.09 第一期工程建廠完成，正式生產各種鋼管及鍍鋅鋼管，年產量為 120,000

公噸。 

72.03 興建冷軋廠峻工，並添購冷軋一套、酸洗設備一套，燒炖設備一套，開始

生產冷軋鋼板。  

75.10 合併燁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鋼管二廠加入生產。 

76.12 補辦公開發行。 

77.05 設立機械廠。 

77.10 股票公開發行正式上市。 

78.03 為國內鋼鐵業第一家通過 JIS 審查之工廠。 

80.12 生產二部線材產品正式試車成功。 

84.07 為國內第一家獲得 ISO 9002  認證之碳素鋼管生產工廠。不銹鋼線材酸洗

線、球化退火爐、碳鋼伸線加入生產二部生產行列。 

87.10 屏南碳鋼線材廠正式加入營運行列。 

90.07 因應組織再造計畫，自 7月起陸續有鋼管二廠、冷軋廠、不銹鋼鋼管廠及

屏南線材廠等暫停生產。 

92.01 公司緊縮業務，停止鋼管一廠、冷軋廠、剪板廠等廠房之營運 。 

92.06 行政大樓之土地、建物，鋼管一廠、鋼管二廠、冷軋廠、剪板廠、機械廠

之土地、廠房、機器及附屬設備全數出售給燁輝公司。 

96.02 公司辦理減資，減資後實收資本變更為 3,811,800,410 元，於減資後即以

現金私募方式募集資金 2,000,000,000 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7,320,572,340 元。 

97.11 以現金私募方式募集資金 1,200,000,000 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11,935,956,950 元。 

97.12 劉憲同先生因事務繁忙請辭董事長乙職。推選法人股東偉喬投資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之董事代表人吳林茂先生為本公司董事長。 

98.06 公司辦理減資，減資後實收資本變更為 6,182,858,9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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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
 本

公
司

於
1
07

.
0
6.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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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改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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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設

置
審

計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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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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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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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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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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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或
其

關
係

企
業

之
受

僱
人

。
 

（
2）

非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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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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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88.89

8 1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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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如有訂定公司治理守則及相關規章者，應揭露其查詢方式：

  本公司有訂定公司治理相關章程，如「股東會議事規則」、「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 

「道德行為準則」、「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獨立董事之職責  

範疇規則」等，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並公告在公司網站，網址:www.yheco.com.tw 。
（八）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瞭解的重要資訊，得一併揭露：

請參閱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九）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 

1.公司內部控制聲明書：請參閱第 279 頁。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23 條)：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

請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及總經理能合理確保下列事項： 

A.董事會及總經理知悉營運之效果及效率目標達成程度。 

B.財務報導係屬可靠。 

C.已遵循相關法令。 

2.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制度者，應揭露會計師審查報告：無。 

（十）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及其內部人員依法被處罰、公司對其內部人員違反

內部控制制度規定之處罰、主要缺失與改善情形：無。

（十一）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請參閱第 269 頁至

第 278 頁。

本公司 107 年 6 月 20 日股東常會決議事項之執行情形

承認、討論、選舉事項及其他議案 執行情形

承認 106 年度決算表冊案 照案通過,按決議內容予以執行 

承認本公司 106 年度虧損撥補案 照案通過,按決議內容予以執行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討論案 照案通過,並已上傳公司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討論案 照案通過,並已上傳公司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討論案 照案通過,並已上傳公司網站  

改選董事案  9 人當選,已於 107.07.05 經濟部變更登記完成 

 戶號 當選名單 

董事 11 燁輝公司代表人 吳林茂 

董事 11 燁輝公司代表人 林義守 

董事 11 燁輝公司代表人 陳森龍 

董事 11 燁輝公司代表人 陳永賢 

董事 125573 燁聯公司代表人 張天吉 

董事 125573 燁聯公司代表人 蘇裕崑 

獨立董事 E1027XXXX4 孫金樹 

獨立董事 S1007XXXX5 張文壹 

獨立董事 A1201XXXX6 楊德源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照案通過,按決議內容予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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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717,552 16.15 - - - - 

( )

( )

172,206 0.03 2,448,388 0.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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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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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2,646 3.09% 
- - - - ( )

( )

172,206 0.03 2,448,388 0.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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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06 0.03 2,448,388 0.46
- - ( )

( )

2,448,388 0.46% 172,206 0.03% 
- - 

2,315,390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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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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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12 31

64,042,663 7.42%   519,448,495 60.16% 583,491,158 67.58% 

39,038,000 5.94%   377,958,117 57.52%   416,996,117 63.46% 

UNITED WINNER 
METALS 

33.75% 66.25% 100.00% 

400,000 10.00% 2,800,000 70.00% 3,200,000 80.00% 

209,950,000 64.01% 
118,000,000 

35.98% 327,950,000 99.99% 

211,950,000 59.87% 142,000,000 40.11% 353,950,000 99.98% 

( ) 2,542,448 0.10% 668,073,330 25.49% 670,615,778 25.59% 

380,000 19.00% 760,000 38.00% 1,140,000 57.00% 

700,000 70.00% 700,00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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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8 04 21

1 0 52 35,973 14 36,040 

51  0 414,111,864 116,224,922 314,776 530,651,613 

0.00% 0 78.04% 21.90% 0.06% 100.00% 

3

( )

                                                      108 04 21

    1       999 28,234 6,711,157 1.26% 

    1,000     5,000 5,371 12,302,503 2.33% 

    5,001    10,000 1,155 8,498,135 1.60% 

   10,001    15,000 341 4,203,464 0.79% 

   15,001    20,000 225 3,886,082 0.73% 

   20,001    30,000 213 5,211,907 0.98% 

   30,001    50,000 194 7,476,964 1.41% 

   50,001   100,000 141 10,058,837 1.90% 

  100,001   200,000 84 11,434,642 2.15% 

  200,001   400,000 52 14,094,967 2.66% 

  400,001   600,000 10 4,695,853 0.88% 

  600,001   800,000 6 4,254,166 0.80% 

  800,001 1,000,000 2 1,694,478 0.32% 

  1,000,001 999,999,999 12 436,128,458 82.19% 

36,040 530,651,61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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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107 ( 8) 

( 1) 

 6.53  6.26 5.83  

 4.45  4.37 5.24 

 5.01   5.18  5.40  

( 2) 

 6.07   6.30  6.05 

530,651,613 530,651,613 530,651,613 

( 3) -0.35 0.03 -0.25 

(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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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107 108

415 442 445 
49 57 56 

464 499 501 
43 43 42 

5 5 4 11 4 10
0.22 0.40 0.40
7.11 8.02 8.58

46.98 45.49 45.31
37.50 37.88 37.72
8.19 8.21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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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教育訓練資料 

項目   總人次   總時數 

新進人員訓練 54 432 

專業職能訓練 1187 4548 

工廠技能訓練 511 1883 

主管職能訓練 4 27 

通識教育 607 1652 

環安證照 32 914 

合計 2395 9456 

3.員工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

(1)員工退休制度： 

             本公司從業人員退休作業之法令依據如下： 

①94.07.01 (含)以後到職者一律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新制。             

②從業人員適用勞基法舊制者，於73.07.31 以前之年資，適用『工廠工人

退休規定』之退休規定，而73.08.01 以後之年資則依『勞動基準法』之

規定辦理。 

(2)退休制度實行情形： 

             本公司依據「勞動基準法」之規定, 訂有確定福利之退休辦法, 適用於民

國94年 7月 1日實施「勞工退休金條例」前所有正式員工之服務年資, 以

及於實施「勞工退休金條例」後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員工之後續

服務年度。員工符合退休條件者, 退休金之支付係根據服務年資及退休前 

6個月之平均薪資計算, 15年以內(含)的服務年資每滿一年給予兩個基數, 

超過15年之服務年資每滿一年給予一個基數, 惟累積最高以45個基數為

限。本公司按月就薪資總額6%提撥退休基金, 以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

會之名義專戶儲存於台灣銀行之專戶。 自民國94年 7月 1日起，本公司依

據「勞工退休金條例」,訂有確定提撥之退休辦法，適用於本國籍之員工。

本公司就員工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所定之勞工退休金制度部分，

每月按薪資之6%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勞保局員工個人帳戶，員工退休金之支

付依員工個人之退休金專戶及累積收益之金額採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方

式領取。

員工申請退休之程序與條件 

從業人員退休，申請退休之條件規定如下：  

              從業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自請退休： 

(A) 在本公司工作年資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者。 

(B) 在本公司工作年資二十五年以上者。 

(C) 在本公司工作年資十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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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近年度財務報告：詳見第96頁至第180頁。 

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公司個體財務報告：詳見第181 

頁至第258頁。 

六、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如有發生

財務週轉困難情事，應列明其對本公司財務狀況之影響：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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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9 262
( ) 96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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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燁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告聲明書 

本公司民國 107 年度(自 107 年 1 月 1 日至 107 年 12 月 31 日止)依「關係企業合併

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係報告書編製準則」應納入編製關係企業合併財

務報告之公司與依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0 號應納入編製母子

公司合併財務報告之公司均相同, 且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告所應揭露相關資訊於前揭母

子公司合併財務報告中均已揭露, 爰不再另行編製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告。 

特此聲明 

公司名稱: 燁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 吳    林    茂 

中  華  民  國      108      年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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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係
企
業
間
所
經
營
業
務
互
有
關
聯
：
 

  
  
 A
、
整
體
關
係
企
業
所
經
營
業
務
之
行
業
 

主
要
從
事
軋
鋼
、
煉
鋼
、
型
鋼
、
鋼
絲
、
鐵
絲
、
鍍
製
金
屬
、
塗
製
金
屬
、
表
面
處
理
金
屬
之
加
工
製
造
內
外
銷
及
進
出
口
業
務
等
；
各
種
鋼
管
、
鋼
捲
加
工

品
、
線
材
之
產
銷
，
整
廠

機
械
設
備
、
環
保
設
備
系

統
之
設
計
、
製
造
、
安
裝

等
工
程
承
攬
，
暨
委
託
營

造
廠
商
興
建
國
民
住
宅
、
商
業
大
樓
之
出
租
、
出
售

等
業
務
；
旅
館
業
；
住
宅
及
大
樓
開
發
租
售
及
百
貨
業
等
。
 

  
  
 B
、
各
關
係
企
業
間
所
經
營
業
務
互
有
關
聯
者
，
應
說
明
其
往
來
分
工
情
形
 

  
  
  
  
本
公
司
銷
售
成

品
-竹

節
鋼
筋
予
朕
華
國

際
(股

)公
司
及
朕
豪
大
酒

店
(股

)公
司
興
建
開
發
精

品
購
物
廣
場
及
國
際
觀
光

酒
店
；
為
百
貨
專
櫃
廠
商

進
駐
，
委

由
義
華
國
際
(股

)
公
司
招
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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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關係企業董事、監察人與總經理之姓名及其對該企業之持股或出資情形： 

107年12月31日各關係企業董事、監察人與總經理之資料 

單位：股;% 

企 業 名 稱 
職  稱 

姓名或代表人 
持有股份(註 2)(註 3) 

註(1) 股數 持股比例 

朕豪大酒店股份

有限公司 

董事長 
燁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吳林茂 
209,950,000 64.0092%

董  事 
燁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TSANG WAI CHEUNG
209,950,000 64.0092%

董  事 
燁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林義守 
209,950,000 64.0092%

董  事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天吉 
118,000,000 35.9756%

董  事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永賢 
118,000,000 35.9756%

監察人 
鑫輝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泓池 
50,000 0.0152%

朕華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長 
燁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吳林茂 
211,950,000 59.873%

董  事 
燁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義守 
211,950,000 59.873%

董  事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天吉 
142,000,000 40.113%

監察人 
鑫輝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泓池 
50,000 0.014%

義華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長 
朕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俊昇 
700,000 70.00%

董  事 
朕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陳永賢 
700,000 70.00%

董  事 

景華國際商業資產管理有限

公司 

代表人:王香完 

300,000 30.00%

監察人 尤景生 ― ― 
註1：關係企業如為外國公司，列其職位相當者。 

註2：被投資公司如為股份有限公司請填股數及持股比例,其他請填出資額及出資比例並予以註明。 

註3：董事、監察人為法人時，應另加揭露代表人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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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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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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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7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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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企
業

名
稱
 

資
本
額
 

資
產
總
值

 
負
債
總

額
 

淨
值
 

營
業
收

入
營
業
利

益
 

本
期
損

益

(
稅
後

) 

每
股

盈
餘

(
元
)
(
稅
後
)
 

朕
豪
大
酒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3,
2
80
,
00
0

7,
4
78
,
14
6

4,
2
28
,
82
0

3
,2
4
9,
3
26

0
(
1
6,
0
00
)

(
7,
5
50
)

(0
.0
3
)
 

朕
華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3,
5
40
,
00
0

8,
2
08
,
15
5

4,
7
18
,
37
8

3
,4
8
9,
7
77

0
 

(
2
4,
6
88
)

(
1
7,
5
46
)

 
 (
0
.0
6
) 

義
華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
,
00
0

11
,
21
3

7
,
43
4

3,
7
79

0
(
1,
9
02
)

(
1,
9
02
)

 
 (
3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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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 明 書 

本公司 107 年度(自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之關係報告書，係依「關

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係報告書編製準則」編製，且所揭露資

訊與上開期間之財務報告附註所揭露之相關資訊無重大不符。 

特此聲明 

公司名稱：燁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吳  林  茂

民國 108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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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Crowe (TW) CPAs 
80250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6 
號 27 樓之 1 
27F-1., No.6, Siwei 3rd Rd.,  
Lingya Dist., 
Kaohsiung City 80250, Taiwan 
Tel +886 7 3312133 
Fax +886 7 3331710 
www.crowe.tw

燁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報告書複核意見

受文者：燁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燁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7 年度之關係報告書，業經本會計師複核竣事，依本會

計師之複核結果，並未發現前述關係報告書有重大違反「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

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係報告書編製準則」或所揭露資訊與上開期間之財務報表附註所揭露

之相關資訊有重大不符之情事。

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黃 鈴 雯

會 計 師：謝 仁 耀

民國 108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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燁
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從
屬
公
司

與
控
制

公
司

間
之
關
係

概
況

 

民
國

1
07

年
12

月
31

日
 

單
位
：
股
；
﹪
 

控
制
公
司
名
稱
 

控
制
原
因
 

控
制
公
司
之
持
股
與
設
質
情
形
 

控
制
公
司
派
員
擔
任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經
理
人
情
形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設
質
股
數

職
稱
 

姓
名
 

燁
輝
企
業
（
股
）
公
司

燁
輝
公
司
持
有
燁
興
公
司

股
份
超
過
半
數
 

30
1,
04
2,
38
6 

56
.7
3%
 

－
 

董
事
長
 

燁
輝
企
業
(股

)公
司
代
表
人
-
吳
林
茂
 

 
 

 
 

 
董
事
 

燁
輝
企
業
(股

)公
司
代
表
人
-
林
義
守
 

董
事

燁
輝
企
業
(股

)公
司
代
表
人
-
陳
森
龍
 

董
事

燁
輝
企
業
(股

)公
司
代
表
人
-
陳
永
賢
 

總
經
理
 

陳
森
龍
 

 
 

 
 

 
財
務
副
總

陳
永
賢
 

 
 

 
 

 
協
理
 

黃
俊
凱
 

 
 

 
 

 
協
理
 

翁
文
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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燁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往來情形 

民國 107 年 12 月 31 日 

一、進(銷)貨交易: 無 

二、財產交易: 附表一 

三、資金融通情形:無 

四、資產租賃情形: 附表二 

五、背書保證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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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一

 

燁
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財
產
交
易
情
形
 

民
國

10
7
年
度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交
易

類
型
 

財
產
名
稱
 

交
易
日
期

或
事
實
 

發
生
日
 

交
易
 

金
額
 

交
付
或

付
款
 

條
件
 

價
款
收

付
情
形

處 分 損 益

交
易
對
象

為
控

制
公
司
之

原
因

前
次
移
轉

資
料
 

交
易

決
定

方
式

價
格
決
定

之
參

考
依
據
 

取
得
或
處

分

之
目
的
及

使

用
情
形
 

其
他

約
定

事
項
 

所 有 人
 

與
公
司

關
係
 

移
轉

日
期

金 額

處
分
 

朕
華
國
際

(股
)公

司

股
權

3
,
00
0
仟
股
 

1
0
7
.1
2
.7
 

3
0
,
90
0

收
到
股

款
後
二

日
內
繳

納
證
交

稅
並
完

成
股
票

交
割
 

已
全
數

收
回
 

－
一

般
商
業

考
量

－
－

－
－

雙
方

議
價

參
考
會
計

師
出

具
之
股
權

價
格

合
理
性
評

估
意

見
書
 

配
合
公
司

營

運
資
金
需

求

處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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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二

 

燁
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資
產
租
賃

情
形

 

民
國

10
7
年
度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交
易

類
型
 

標
的
物
 

租
賃
期
間
 

租
賃

性
質

租
金
 

決
定
依
據
 收

取
（
支
付
）

方
法
 

與
一
般
租
金

水
準
之
比
較

情
形
 

本
期
 

租
金
總
額

本
期
 

收
付
情
形

其
他
 

約
定
事
情
 

名
稱
 

座
落
地
點

出
租
 
梓
官
區
梓
信
段
 

地
號

77
0
之

1
土

地
 

高
雄
市
 

梓
官
區
 

10
7.
1.
1~
10
7.
12
.3
1

營
業

租
賃

雙
方
 

議
定
 

按
月
收
取

相
當
 

21
8

正
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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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中華民國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正。 

     地點：總部十樓會議室。 

     出席狀況：董事親自出席共計9席出席 

     出席人員： 董事長 吳林茂（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董 事 林義守（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董 事 陳森龍（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董 事 陳永賢（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董  事 張天吉（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董  事 蘇裕崑（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獨立董事 楊德源先生

獨立董事 孫金樹先生

獨立董事 張文壹先生

列席人員：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蘇炳章會計師
宏述法律事務所 林慶雲律師 

顏秀娟 (本公司稽核經理)

    主席：吳林茂              記錄：尤景生。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記錄及執行情形：詳如附件一。 

       （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詳如附件二。 

       （三）內部稽核業務報告：詳如附件三。 

（四）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1. 本公司106年8月減資案之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詳如附件四。

三、承認及討論事項： 

       (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無。 

       (二)本次會議承認及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公司107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 

                   告，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公司107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 

    告，已編製完竣。 

燁  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八年度第二次董事會(定期性) 

                 董  事  會  議  事  錄(節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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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述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等併同國富浩華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黃鈴雯、謝仁耀會計師擬出具查核報告書稿詳 

                   如附件五。 
  三、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討論通過。 

     四、本案通過後提請股東會承認。 
      決  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二案：本公司107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公司107年度不擬具盈餘分配案，虧損撥補表如下。 

           單位：新台幣元 

  金    額 

期初待彌補虧損 

  採用IFRS9追溯適用之影響數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之變動數 

  關聯企業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 

  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列入保留盈餘 

(2,087,438,124) 
      5,261,371

            112,707 
 162,358 

         (11,124,484)
調整後待彌補虧損 

107年度稅後淨利(損) 

(2,093,026,172)
15,185,307 

期末待彌補虧損數  (2,077,840,865) 

二、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率之影響： 

因本次未有無償配發新股，故不適用。 

三、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討論通過 。

四、本案通過後提請股東會承認。

     決  議 ：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三案：本公司107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及「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討論案。 

說 明：

一、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訂頒「公開發行公司建立

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辦理。

二、 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詳如附件六。

三、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詳如附件七。

四、 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討論通過，提請決議。

     決  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燁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表 

10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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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討論案。 

     說  明：  

一、 為因應本公司經營業務需要及依據證交法第十四之四規定 

    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本章程有關於監察人之修正。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八。  

三、本案通過後提請股東會討論。

決  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五案：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討論案。 

     說  明： 

             一、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7年8月29日金管證發 

    字第10703319083號函及107年11月26日金管證發 

    字第10703410725號函以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修訂本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九。 

   三、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討論通過。

四、本案通過後提請股東會討論。

決 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六案：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討論案。 

      說  明：  

一、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8年3月7日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號函之規定，修訂「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 

    證作業程序」。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十。 

   三、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討論通過 。

四、本案通過後提請股東會討論。

決 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七案：擬召開108年股東常會討論案。

      說  明： 

     一、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8年6月19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

二、開會地點：高雄市梓官區梓義里進學路57號梓義社區活動中心。

三、本公司股票依法停止過戶期間：108年4月21 日起至108年6月19
日止。

四、股東會會議內容： 
(一)報告事項：1.107年度營業報告。2.審計委員會審查107年

度決算表冊報告。3.本公司106年8月減資案之健全營運計 
   畫執行情形報告。4.修訂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報告。 
   5.107年度背書保證情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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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承認事項：1.承認107年度決算表冊案。2.承認本公司107年度
虧損撥補案。

               (三)討論事項：1.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討論案。2.修訂本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討論案。3.修訂本公司「資 
        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討論案。 

               (四)臨時動議。

     決   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後略】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

主席：吳林茂 

          記錄：尤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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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七年六月二十日上午九時正。 

開會地點：高雄市梓官區進學路 57 號梓義社區活動中心。 

出席：親自出席股數為 411,616,240 股，委託出席及徵求出席股數為 0 股，合計 411,616,240 

股，已達本公司已發行股數 530,651,613 股之 77.56 %，已逾發行股份總數二分之一，依

法宣布開會。 

列席：獨立董事－孫金樹先生、薪資報酬委員－孫金樹先生、 獨立董事－張文壹先生、薪資報

酬委員－張文壹先生 、董事－陳森龍先生、董事－陳永賢先生、總經理－陳森龍先生、

監察人－黃景聰先生、律師－林慶雲先生、會計師－蘇炳章先生、財務主管－尤景生先生。 

主席：董事長  吳林茂                       記錄：曾秀珍 

一、宣佈開會。 

二、行禮如儀。 

三、主席致詞（略）。   

四、報告事項： 

1. 106 年度營業報告（詳議事手冊第 2 頁至第 8頁）。 

2. 監察人審查 106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議事手冊第 27 頁）。 

3. 本公司減資彌補虧損案辦理情形暨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第 28

頁）。 

4. 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報告（詳議事手冊第 28 頁）。 

5. 106 年度背書保證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第 28 頁）。  

五、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06 年度決算表冊案，提請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本議事手

冊。      

           二、上述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等業經國富浩華聯合會計師事務所黃鈴雯、

謝仁耀會計師查核竣事認為尚無不合，並出具查核報告在案。   

         三、提請承認。 

  決議：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 411,616,240 權票決後，贊成：411,525,786 權佔表決

權總數 99.97 ％，反對：40,185 權 ，無效：0  權 ，棄權/未投票：50,269 權，

贊成權數已達法定通過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

燁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七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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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06 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 106 年度不擬具盈餘分配案，虧損撥補表如下。 

     燁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表 

   106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數 

  減資彌補虧損數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聯企業及合資之變動數 

  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列入保留盈餘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加：106 年度稅後淨利(損) 

(2,900,455,294)

      1,000,000,000

   11,926

(2,841,990)

(1,903,285,358)

(184,152,766)

期末待彌補虧損數 (2,087,438,124)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決議：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 411,616,240 權票決後，贊成：411,525,784 權佔表決

權總數 99.97 ％，反對：41,903 權 ，無效：0  權 ，棄權/未投票：48,553 權，

贊成權數已達法定通過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

六、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提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5年11月 11日金管證發字第1050044504號函之規

定，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三；修正後全文，

請參閱附錄三。             

三、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 411,616,240 權票決後，贊成：411,533,274 權佔表 

       決權總數 99.97％，反對：34,413 權 ，無效：0  權 ，棄權/未投票：48,553 權， 

贊成權數已達法定通過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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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提請討論。 

     說明：一、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2年12月31日金管證發字第10200531121號函之規

定，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以審計委員會取

代監察人。 

    二、「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修

正後全文，請參閱附錄四。              

三、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 411,616,240 權票決後，贊成：411,540,082 權佔表 

      決權總數 99.98 ％，反對：27,605 權 ，無效：0  權 ，棄權/未投票：48,553 權，

贊成權數已達法定通過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提請討論。 

 說明：一、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2年12月31日金管證發字第10200531121號函之規

定，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以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  

二、「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修正後全文，請參

閱附錄五。              

三、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 411,616,240 權票決後，贊成：411,524,891 權 佔表 

       決權總數 99.97 ％，反對：42,796 權 ，無效：0  權 ，棄權/未投票：48,553 權，

贊成權數已達法定通過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

七、選舉事項：  

案由：改選董事，提請選舉。 (董事會提)  

    說明： 一、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三條之規定：本公司設置董事九人(含三人獨立董事)，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

得連任，且董事最低持 股比例應符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規定。 

             二、本屆董事於 104 年 6 月 17 日就任，任期將於 107 年 6 月 16 日屆滿，擬辦

理改選。 

             三、新任董事任期為 107 年 6 月 20  日至 110 年 6 月 19 日止。 

             四、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二條第五款規

定計算，本公司全體董事持股需達實收資本額 4％以上才合乎規定。 

                    五、有關本次董事改選悉依照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辦理。 

                  六、董事候選人名單經董事會於107 年 5 月 8 日審查 ,可列入 107年股東常會

選舉，董事候選人名單詳列於后，請股東自名單中選任之。 

               七、提請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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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燁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股東常會 

          股東提名董事名單 

                茲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序

號 
戶號 姓名 主  要  學  (經)  歷 持有股數 

1 11 

燁輝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林茂 

學歷：中山大學碩士 

經歷：燁輝公司營業副總 

現職：燁輝公司總經理 

299,458,650 

2 11 

燁輝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義守 

經歷：燁興公司 董事長 

現職：燁輝公司 董事長 299,458,650 

3 11 

燁輝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森龍 

學歷：成功大學冶金系 

經歷：燁輝公司營業副總經理 

現職：燁興公司總經理 
299,458,650 

4 11 

燁輝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永賢 

學歷：淡江大學企管系 

經歷：燁輝公司財務協理 

現職：燁輝公司財務副總 
299,458,650 

5 125573 

燁聯鋼鐵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天吉 

學歷：政治大學經濟系  

經歷：燁茂公司董事長 

現職：義联集團財務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 

85,717,552 

6 125573 

燁聯鋼鐵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蘇裕崑 

學歷：高雄工專機械工程科 

經歷：鞍鋼聯眾(廣州)不銹鋼有限公司 

總經理 

現職：燁聯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85,717,552 

7 
獨立 

董事 
孫金樹 

學歷：成功大學會計系 

經歷：中華民國會計師執業超過 40 年以上 

高雄市會計師公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會計師全國聯合會理事 

台灣省會計師公會監事  

現職：金居開發(股)公司獨立董事 

燁輝企業(股)公司獨立董事   

敦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自信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金信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自強興業(股)公司董事長  

利信管理顧問(股)公司董事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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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獨立 

董事 
張文壹 

學歷：高雄市私立復華中學附設商業補習學校

高級部（民國 63 年高等檢定會計審計人

員考試及格；民國 65 年關稅特考乙等考

試稅務人員考試及格）。 

經歷：高雄縣稅捐稽徵處稅務員、股長。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高雄縣分局審核

員、課長、督導。高雄國稅局鳳山分局

督導、稽核。 

現職：高雄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評議委員 

0 

9 
獨立 

董事 
楊德源 

學歷：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經濟學博
士 

經歷：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經濟系助
教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金融系副主任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財務管理系系
主任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金融系系主任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金融系教授 

現 職：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金融系教授 

0 

 選舉結果：董事及獨立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戶號/身份證字號 股  東  戶  名 當 選 權 數 

董事 11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吳林茂 
565,869,348 

董事 11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林義守 
391,830,020 

董事 11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陳森龍 
391,721,226 

董事 11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陳永賢 
392,272,000 

董事 125573 
燁聯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張天吉 
391,742,001 

董事 125573 
燁聯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蘇裕崑 
391,804,099 

獨立 

董事 
E1027XXXX4 孫金樹 391,723,828 

獨立 

董事 
S1007XXXX5 張文壹 391,737,442 

獨立 

董事 
A1201XXXX6  楊德源 391,747,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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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其他議案：   

案由：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提請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 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為不影響本公司董事之投資業務發展，擬排除全體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之職務內容，請參閱附件六。    

            四、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 411,616,240 權票決後，贊成：411,442,418 權 佔表

決權總數 99.95 ％，反對：103,249 權 ，無效：0  權 ，棄權/未投票：70,573 權，

贊成權數已達法定通過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上午九時四十八分正) 

主席：吳林茂  

記錄：曾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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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發行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表示設計及執行均有效

(本聲明書於遵循法令規章部分採全部法令規章均聲明時適用) 

燁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日期：108年03月21日

本公司民國 107 年度之內部控制制度，依據自行評估的結果，謹聲明如下：

一、本公司確知建立、實施和維護內部控制制度係本公司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責任，本公司業已

建立此一制度。其目的係在對營運之效果及效率(含獲利、績效及保障資產安全等）、報導

具可靠性、及時性、透明性及符合相關規範暨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等目標的達成，提供合

理的確保。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其先天限制，不論設計如何完善，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亦僅能對上述三項目標之達

成提供合理的確保；而且，由於環境、情況之改變，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可能隨之改變。惟本公

司之內部控制制度設有自我監督之機制，缺失一經辨認，本公司即採取更正之行動。

三、本公司係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以下簡稱「處理準則」）規

定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判斷項目，判斷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是否有效。該「處

理準則」所採用之內部控制制度判斷項目，係為依管理控制之過程，將內部控制制度劃分

為五個組成要素：1.控制環境，2.風險評估，3.控制作業，4.資訊與溝通，及5.監督作業。

每個組成要素又包括若干項目。前述項目請參見「處理準則」之規定。

四、本公司業已採用上述內部控制制度判斷項目，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的有效性。

五、本公司基於前項評估結果，認為本公司於民國107年12月31日的內部控制制度﹙含對子公司之

監督與管理﹚，包括瞭解營運之效果及效率目標達成之程度、報導係屬可靠、及時、透明

及符合相關規範暨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有關的內部控制制度等之設計及執行係屬有效，其

能合理確保上述目標之達成。 

六、本聲明書將成為本公司年報及公開說明書之主要內容，並對外公開。上述公開之內容如有

虛偽、隱匿等不法情事，將涉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一百七十一條及第

一百七十四條等之法律責任。

七、本聲明書業經本公司民國108年03月21日董事會通過，出席董事9人中，無人持反對意見，餘

均同意本聲明書之內容，併此聲明。 燁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吳林茂 簽章

總經理：陳森龍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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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林茂






